关于进一步加强教学督导提高教学质量工作的意见

　　山青院字〔2014〕10号
　　高等学校的教学督导是对学校教学工作实施监督与指导的一项制度，是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自我监控与评价的重要环节。为进一步完善我校教学质量保障与监督体系，构建保障与监督教学质量的长效机制，切实提高教学质量，现就我校进一步加强教学督导，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建立健全校、院（部）两级教学督导组织，构建校、院（部）两级教学质量保障与监督机制

　　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是学校教学工作督促、指导、检查和考核的专门组织，也是学校教学工作的咨询和参谋机构，主要负责全校教学工作的宏观督导。分管教学的校领导任主任，教务处负责人和一名督导员任副主任，委员若干名，由教学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相关管理部门负责人组成。委员会下设教学督导组，设组长1名，成员若干名，负责在教学督导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学校日常教学督导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务处，设办公室主任1名，成员若干名，负责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教学督导组的日常事务。

　　各院（部）教学督导小组是在其主要负责人领导下的教学督导和咨询性机构，接受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的工作指导和检查，落实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提出的工作要求，负责对本单位的教学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二、进一步明确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的职责，强化学校教学督导组的工作职能

　　在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领导下，学校教学督导组通过日常督导、综合督导和专项督导等多种工作形式具体履行督教、督学、督管三项职能。具体工作任务如下：

　　1.对教师的教学状态、教风和教学质量进行督导评价，收集、分析教师的意见建议，提出改进教师教学和加强教风建设、改善教学环境和教学条件的意见和建议。

　　2.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学风建设，收集、分析学生的意见要求，提出加强学风建设、改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的意见和建议。

　　3.参加全校各个教学环节的检查、巡视、指导等管理工作，对学校各级教学管理工作进行督导，提出改善和加强教学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4.参与学校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建设、教学研究项目、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等有关教学建设项目的检查和考核工作，对学校教学专项工作进行调查研究，为学校教学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5.对学院教学督导组的工作进行指导、检查和评价。

　　6.完成学校委托的其他工作任务。

　　三、建立健全院（部）教学督导组织，切实加强各教学单位的教学督导工作

　　建立健全院（部）教学督导组织并有效开展工作，是促使各教学单位教学督导工作达到制度化、常规化的标志。

　　1.院（部）教学督导小组原则上由5～7人组成，有3个以下（含3个）本专科专业的教学单位其教学督导小组原则上由5人组成，有4～6个本专科专业的教学单位其教学督导小组原则上由7人组成，专业更多或者专任教师人数偏多的教学单位其教学督导小组可由9人组成。设组长1人，组长由院（部）主要负责人或分管教学工作的负责人担任。在院（部）主要负责人的协调下，开展教学督导工作。

　　2.各院（部）教学督导小组成员由各院（部）自行选聘。选聘条件是热爱督导工作、办事公正认真、学术造诣高、教学经验丰富，同时还要考虑被选聘人员的学科专业覆盖面。教学督导小组成员主要从在职人员中聘任，也可从退休人员中聘任。教学督导小组的设立构成及成员变动情况，须经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审核同意并报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3.院（部）教学督导小组主要就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对专业、课程、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建设及实施情况进行评估、检查并提出建议。

　　（2）对人才培养方案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进行分析研究和评价。

　　（3）调阅有关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案、作业、实验报告、毕业论文（设计）、学生考勤记录、教学规章制度等教学材料，深入课堂、实验室、实践教学基地，对课堂教学、实验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等各个教学环节，对教师教学、学生学习、教学管理进行调查研究和评议督查。

　　（4）参与有关教学工作的自评、自查、评审和推荐工作。

　　（5）完成院（部）负责人委托的其他工作任务。

　　四、强化督导信息反馈和督导保障机制，充分发挥校、院(部)两级督导组织的作用

　　1.实行教学督导工作报告制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和院（部）督导小组要及时收集信息，不定期编制《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教学督导简报》，将信息及时反馈给校领导、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教务处及相关职能部门、教学单位、教师，作为进一步改进教学管理工作、改进教学的参考依据。对教学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重大教学事故应立即报教学单位、教务处。对存在问题比较多或比较集中的，要进行追踪帮扶，督促其整改。

　　2.优化校、院（部）两级教学督导的链接机制。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要及时把握各单位教学督导组的工作状况并予以指导，各教学单位教学督导组应主动向校教学督导委员会反馈信息，形成两级督导组织综合督导、专项督导和日常督导各项工作流程的紧密链接机制，努力实现两级教学督导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

　　3.各教学单位和广大教师要积极支持和配合教学督导员开展工作。教学督导员有权按要求检查各类教学活动，查阅教学单位或教师个人的相关教学资料。各教学单位、广大教师应予以积极配合，并提供相关材料或数据，不得以任何形式妨碍教学督导工作的正常开展。如有阻挠或不合作行为，给予通报批评，对情节严重、态度恶劣者给予纪律处分。

　　4.对各教学单位教学督导工作进行评价。对在教学督导工作中做出优异成绩、教学管理成效显著的教学单位，在学校的各项评优活动中给予优先考虑；对教学督导工作较差、管理不够科学规范的教学单位，给予通报批评及相应处罚。学校将各单位的教学督导状况作为学院（部）干部调整配备的重要依据。

　　5.学校在办公场所、办公设备、运行经费等多方面给予政策保证。学校设立教学督导专项经费，列入学校年度财务预算，用于购置办公用品、发放督导津贴、开展督导交流等相关工作的各项支出。每学期末，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按照学校教学督导员实际完成的工作量折算一定系数后参照当年学校课时酬金计算督导津贴。在岗人员被聘为督导员的，其督导工作量仅作为发放督导津贴的依据。各院（部）将督导员督导津贴列入年度预算，在每年年末，根据单位财务状况，参照学校教学督导员的津贴计算标准核算发放院（部）督导员的督导津贴。

　　五、进一步加强教学督导建设，努力提升教学督导水平

　　1.加大教学督导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我校教学督导专家队伍的整体素质与工作水平。教学督导员应积极参加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和学校相关文件的学习，了解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形势，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广泛开展与其他院校的交流与合作，取长补短，吸收先进经验与实践成果。逐步吸收各院（部）非领导职务的教授、教学名师、教学能手参加校教学督导组，院（部）教学督导组也要适当增加中、青年专家代表，以优化督导人员的学科、年龄、学历和在岗、退休人员的结构，增强督导效益。

　　2.建立教学督导工作档案，进一步加强档案建设。校、院（部）两级教学督导组织要根据教学工作实际确定每学年的工作重点，制定学期督导工作计划。校教学督导委员会的学期督导计划要报分管教学的校领导备案，院（部）教学督导小组的学期工作计划要报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备案并存档；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的会议记录、督导员的听评课记录和专项工作记录或调研报告以及专项工作总结、督导简报要由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存档；院（部）教学督导小组的学期工作总结要报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备案并存档。院（部）教学督导小组的学期工作计划、听评课记录和专项工作记录或调研报告以及专项工作总结、学期工作总结要由院（部）教学科研管理办公室统一存档。

　　3.设立“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教学督导网站”，进一步提高教学督导工作的信息化程度。加强教学督导工作信息交流平台的建设，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等现代手段进行教学督导管理、教学督导信息的收集与反馈、教学督导工作成果展示，真正提升教学督导管理工作的现代化水平。

